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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七届十四

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十一名,

实参会董事十一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公司

《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 11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3 年 3 月 21 日，股份公司召开 7 届 11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决定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第一百十二条规定。原第一百十二条规定，董事长行使职权共七类情况，

修订增加一类“授权董事长批准土地竞买相关文件中单幅地块规划建筑面积不超

过 30 万平方米的土地竞买投资”。 

现将“授权董事长批准土地竞买相关文件中单幅地块规划建筑面积不超过 30

万平方米的土地竞买投资”的表述进一步完善修改为 “授权董事长批准单幅地

块规划建筑面积不超过 30 万平方米的土地竞买活动，包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

独参与竞买活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与其他公司联合参与竞买活动，竞买方式包

含参与招标、拍卖或挂牌等。” 

据此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 原第一百十二条规定，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共七类情况，现修订增

加一类“批准土地竞买相关文件中单幅地块规划建筑面积不超过 30 万平方米的

土地竞买活动，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单独参与竞买活动、及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与其他公司联合参与竞买活动，竞买方式包含招标、拍卖或挂牌。”排列顺序为

第七款，原第七款顺延为第八款。即：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四）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五）提名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人选，交董事会会议讨论表决；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

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七）批准土地竞买相关文件中单幅地块规划建筑面积不超过 30 万平方米

的土地竞买活动，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单独参与竞买活动、及公司或控股子公

司与其他公司联合参与竞买活动，竞买方式包含招标、拍卖或挂牌。”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董事会每年可依据审慎原则对董事长予以授权，具

体授权权限由公司每年的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此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19 日             


